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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九
）
、�

輪
到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登
場
：
簡
述
他
是
如
何
出
色
落

實
太
虛
大
師
佛
教
改
革
志
業
的
？

之
前
各
節
，
我
們
都
在
介
紹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如
何
在
出
家

後
，
成
為
著
名
的
佛
教
改
革
者
太
虛
大
師
門
下
的
一
位
表
現
卓

著
的
「
新
僧
」
歷
程
、
及
其
所
面
臨
的
「
從
太
虛
出
家
之
初
，

一
直
延
續
到
二
十
五
歲
的
大
醒
法
師
本
身
，
也
開
始
出
家
為
僧

後
」
，
這
對
師
徒
兩
代
之
所
以
能
有
極
大
改
革
共
識
的
時
代
氛

圍
（
不
論
外
在
社
會
環
境
或
內
在
佛
教
環
境
）
，
所
交
雜
構
成

之
命
運
共
同
體
的
形
成
因
緣
。

其
目
的
不
只
是
在
介
紹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個
人
，
而
是
藉
以

在
解
說
其
所
承
襲
的
傳
統
佛
教
現
況
，
以
及
實
質
促
成
其
作
為

改
革
健
將
的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的
相
關
助
緣
之
所
在
。

因
他
很
快
就
追
隨
太
虛
大
師
去
主
持
其
他
佛
學
院
的
教
務

，
而
他
僅
有
的
佛
學
院
教
育
經
驗
，
也
就
是
只
在
「
武
昌
佛
學

院
」
的
第
二
期
就
讀
兩
年
的
歷
練
而
已
。

第
三
年
（
一
九
二
七
）
，
他
是
前
往
南
京
金
陵
寺
禁
足
一

年
，
學
習
自
己
作
為
佛
教
僧
侶
的
相
關
作
為
規
矩
與
佛
教
知
識

。
但
到
一
九
二
八
年
春
天
，
他
就
被
太
虛
大
師
派
到
福
建
廈
門

南
普
陀
寺
擔
任
該
寺
的
監
院
，
並
主
持
當
時
常
常
鬧
學
潮
的
「

閩
南
佛
學
院
」
，
前
後
五
年
，
直
到
一
九
三
二
年
冬
季
，
才
與

太
虛
大
師
一
起
離
開
。

而
後
，
有
關
「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追
隨
太
虛
大
師
改
革
志
業

的
實
際
作
為
」
的
表
現
狀
況
，
根
據
印
順
長
老
所
述
：

（
前
略
）

廿
二
年
，
小
住
潮
汕
。
冬
，
還
武
院
，
主
編
海
潮

音
，
鼓
吹
人
間
佛
教
。

翌
年
，
講
地
藏
本
願
經
於
漢
口
正
信
會
；
蓋
法
師

於
地
藏
悲
願
，
景
仰
彌
深
。

廿
四
年
，
去
日
本
考
察
佛
教
，
備
受
彼
邦
佛
徒
歡

迎
。
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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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新
竹
三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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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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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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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五
年
，
住
持
淮
陰
覺
津
寺
，
革
弊
建
新
，
且
將

追
閩
院
之
盛
！
辦
覺
津
佛
學
院
，
覺
津
月
刊
；
主

持
七
縣
僧
眾
救
護
訓
練
；
講
學
於
感
化
院
。
護
教

救
國
，
頗
為
地
方
當
局
所
重
。
迨
戰
火
逼
近
，
法

師
乃
退
而
自
修
。

後
嘗
主
持
高
郵
善
因
寺
，
時
值
戰
亂
，
隨
緣
而
已
。

抗
戰
勝
利
，
法
師
出
任
中
國
佛
教
會
整
理
委
員
會

秘
書
長
職
。

卅
五
年
，
繼
虛
大
師
主
持
奉
化
雪
竇
寺
。
翌
春
，

虛
大
師
圓
寂
於
滬
濱
，
法
師
悲
痛
無
已
！
其
後
，

太
虛
全
書
之
編
撰
，
太
虛
舍
利
塔
之
建
築
，
並
多

得
其
力
。⋯

⋯

  2 

在
這
一
精
練
而
準
確
的
「
行
狀
」
介
紹
中
，
縱
使
對
於
現

代
中
國
佛
教
史
所
知
不
多
的
讀
者
，
也
可
以
了
解
，
「
太
虛
流

新
僧
」
大
醒
法
師
，
是
一
直
追
隨
太
虛
大
師
的
改
革
事
業
的
，

有
時
成
為
代
理
人
，
有
時
成
為
接
棒
者
，
以
及
成
為
主
要
協
同

推
動
者
，
以
及
繼
承
並
順
利
處
理
太
虛
大
師
死
後
的
各
種
善
後

問
題
。但

，
其
中
，
他
最
具
經
驗
與
績
效
的
是
：
有
關
佛
學
院
的

教
務
、
住
持
佛
寺
革
新
、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訓
練
抗
戰
期
間
的
僧

侶
救
護
隊
、
負
責
中
國
佛
教
會
組
織
的
再
造
事
務
、
創
辦
或
主

編
佛
教
刊
物
，
用
來
宣
傳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的
改
革
核
心
理
念

：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思
想
。
特
別
是
最
後
一
點
，
對
當
代
盛
行
的
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來
說
，
更
是
具
有
指
引
的
先
驅
者
的
時
代
深
刻

意
義
。所

以
，
本
文
開
頭
就
稱
他
為
「
現
代
中
國
佛
教
改
革
健
將

」
，
可
為
名
副
其
實
。
他
是
典
型
的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也
無
問

題
。

只
是
有
關
他
在
大
陸
時
期
的
那
些
輝
煌
成
績
，
本
文
限
於

篇
幅
，
無
法
細
說
，
而
在
底
下
一
章
，
須
要
轉
至
本
文
的
主
題

：
他
在
風
城
的
三
年
記
事
。
根
據
印
順
長
老
所
述
：

（
前
略
）

卅
七
年
，
復
主
編
海
潮
音
。

嗣
以
戰
火
南
侵
，
乃
奉
潮
音
來
臺
灣
；
因
任
善
導

寺
導
師
。
歷
年
憂
勞
，
血
壓
甚
高
。

卅
九
年
，
移
住
新
竹
之
香
山
。

四
十
年
，
復
發
起
主
辨
佛
教
講
習
所
於
新
竹
之
靈

隱
寺
，
雖
才
財
兩
難
，
而
足
能
勉
成
之
。
冬
以
腦

溢
血
臥
疾
，
纏
綿
及
載
，
四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三

日
，
乃
別
人
寰
、
時
年
五
十
有
三
。
  3 

但
其
所
述
這
些
來
臺
因
緣
與
在
臺
三
年
相
關
事
蹟
，
正
如

本
文
在
前
言
已
提
過
的
那
樣
，
並
非
只
是
停
留
在
新
竹
，
而
是

包
括
他
在
臺
北
善
導
寺
的
活
動
狀
況
在
內
。
所
以
，
在
下
一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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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敘
述
焦
點
，
就
是
繼
續
完
整
敘
述
：

（
一
）
來
臺
初
期
活
動
事
蹟
。

（
二
）
從
養
病
、
治
病
到
死
亡
相
關
歷
程
。

（
三
）
從
隨
緣
塔
到
福
慧
塔
院
。

（
四
）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集
》
的
編
輯
與
出
版
。

（
五
）
「
臺
灣
佛
教
馬
丁
路
德
」
 VS.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的

真
相
。

三
、
避
難
海
隅
與
埋
骨
風
城
的
相
關
經
過

（
一
）
來
臺
初
期
活
動
事
蹟

 1.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：
其
實
是
在
情
勢
所
逼
下
的
不
得

已
抉
擇佛

光
山
星
雲
法
師
說
：
「
在
諸
多
大
陸
來
臺
的
長
老
法
師

中
，
第
一
個
到
達
臺
灣
的
，
應
該
要
算
大
醒
法
師
了
」
。
「
大

醒
法
師
到
臺
灣
，
應
該
與
李
子
寬
居
士
有
關
；
李
子
老
一
生
崇

拜
太
虛
大
師
，
他
只
接
受
太
虛
大
師
，
以
及
對
太
虛
大
師
的
學

生
信
任
之
外
，
佛
教
界
人
士
幾
乎
都
不
容
易
看
在
他
的
眼
裡
」

。
「
在
他
接
受
臺
北
善
導
寺
之
後
，
那
時
正
是
一
九
四
八
年
，

大
陸
到
處
戰
雲
密
布
，
所
以
他
就
邀
請
大
醒
法
師
把
《
海
潮
音

》
帶
到
臺
灣
發
行
」
。
   4 

但
是
，
根
據
楊
書
濠
博
士
的
精
細
比
對
資
料
之
後
，
發
現

如
下
的
事
實
：
「
戰
後
百
業
凋
敝
，
加
之
國
共
內
戰
加
劇
，
出

版
事
業
也
深
受
嚴
重
的
影
響
，
上
海
一
地
在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（

一
九
四
九
）
已
見
若
干
雜
誌
、
新
聞
報
紙
停
刊
。
大
醒
法
師
原

本
想
要
找
尋
新
任
主
任
編
輯
的
心
願
，
也
因
局
勢
的
動
盪
而
無

法
如
願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二
月
，
大
醒
法
師
先
行
來
臺
，
並
在

臺
灣
編
輯
海
刊
三
期
」
。
  5
然
而
，
大
醒
法
師
實
際
來
臺
時
間

，
是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四
月
底
，
所
以
他
不
能
算
是
最
早
來
的
。

不
過
，
大
醒
法
師
會
來
臺
灣
，
的
確
也
與
李
子
寬
合
資
買

下
臺
北
名
剎
善
導
寺
有
關
，
因
而
他
才
力
邀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發
展
。
編
輯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》
的
幻
生
法
師

，
之
後
從
皈
依
大
醒
法
師
的
在
臺
女
信
徒
口
中
，
也
證
實
了
這

一
點
。
  6 

但
楊
書
濠
博
士
，
也
未
解
釋
「
局
勢
的
動
盪
而
無
法
如
願

」
的
歷
史
具
體
真
相
為
何
？
事
實
上
，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是
非
常

萬
不
得
已
的
。

因
在
他
來
臺
之
前
三
個
多
月
，
關
係
國
共
內
戰
勝
負
最

決
定
性
「
徐
蚌
會
戰
」
（
中
共
稱
「
淮
海
戰
役
」
）
，
已
在
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十
日
結
束
。
  7
緊
接
著
，
四
月
間
的
「
渡
江

戰
役
」
，
國
共
兩
軍
已
在
激
烈
交
鋒
中
。
  8
而
一
向
與
當
權
派

蔣
氏
親
近
的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，
除
非
先
逃
到
香
港
暫
時
安
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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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否
則
就
只
能
在
投
共
、
死
亡
與
渡
臺
反
共
之
間
，
三
者
擇
一
。

所
以
大
醒
法
師
之
所
以
最
終
選
擇
來
臺
，
其
實
是
情
勢
所

逼
，
別
無
他
途
可
走
之
下
，
才
投
靠
在
臺
已
有
佛
寺
據
點
的
李

子
寬
居
士
。
但
也
從
此
陷
入
一
條
充
滿
波
折
與
絕
望
並
最
終
埋

骨
風
城
的
不
歸
路
！

 2.
重
新
解
讀
李
子
寬
居
士
的
在
臺
角
色
  9 

在
慈
怡
法
師
主
編
，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的
「
李
子
寬
」
條

目
，
是
如
此
簡
潔
介
紹
的
：

（
一
八
八
二

～

一
九
七
三
）
湖
北
應
城
人
。
名

基
鴻
。
法
名
了
空
。
為
太
虛
大
師
之
在
家
弟
子

。
畢
生
於
黨
國
貢
獻
甚
大
。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（

一
九
四
六
）
，
膺
選
為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。
曾
連
任

漢
口
佛
教
正
信
會
會
長
十
五
年
，
並
任
武
昌
佛
學

院
院
護
、
漢
藏
教
理
院
院
董
、
世
界
佛
學
苑
董
事

、
中
國
佛
教
整
理
委
員
會
常
務
委
員
等
職
，
輔
助

太
虛
、
章
嘉
二
師
整
理
佛
教
事
務
。

氏
一
生
誓
願
弘
深
，
對
太
虛
大
師
之
弘
法
護
持
最

力
。
太
虛
大
師
入
寂
後
，
負
責
推
動
佛
教
文
化
社

、
海
潮
音
雜
誌
、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之
發
行
等
工

作
。
抵
臺
後
，
以
臺
北
善
導
寺
為
其
弘
法
事
業
之

主
要
道
場
，
並
多
方
扶
持
中
國
佛
教
會
，
為
民
國

四
、
五
十
年
代
之
臺
灣
佛
教
界
名
人
。
著
有
《
聖

揆
錄
》
、
《
百
年
一
夢
記
》
等
書
傳
世
。
  10  

但
是
，
如
用
來
他
與
大
醒
法
師
在
一
九
二
七
年
，
於
福
建

廈
門
南
普
陀
寺
「
閩
南
佛
學
院
」
與
大
醒
法
師
結
識
算
起
，
  11 

他
與
大
醒
法
師
所
擔
任
的
有
關
太
虛
大
師
交
辦
佛
教
改
革
事
務

、
乃
至
太
虛
大
師
死
後
的
一
切
善
後
問
題
，
兩
者
幾
乎
是
長
期

重
疊
的
。
但
，
來
臺
後
的
李
子
寬
與
大
醒
在
大
陸
時
期
的
佛
教

權
力
相
互
關
係
，
完
全
顛
倒
。

因
為
一
九
四
九
年
之
後
的
李
子
寬
，
更
被
國
民
黨
中
央
組

工
會
所
倚
重
，
執
行
其
藉
「
中
國
佛
教
會
」
在
臺
組
織
系
統
，

掌
控
全
體
僧
尼
動
態
情
資
的
工
作
。
換
言
之
，
徹
底
國
民
黨
化

的
「
中
國
佛
教
會
」
在
臺
組
織
、
以
及
掌
控
全
體
僧
尼
動
態
情

資
的
日
常
運
作
等
各
項
工
作
，
李
子
寬
幾
乎
就
是
上
承
下
接
相

關
任
務
的
主
要
人
物
之
一
。

另
外
，
包
括
僧
尼
來
臺
的
入
境
許
可
、
離
境
許
可
、
組
織

動
態
、
黨
化
宣
傳
、
辦
佛
學
院
或
辦
佛
教
刊
物
許
可
，
也
幾
乎

都
可
以
透
過
李
子
寬
這
位
黨
部
的
忠
實
黨
務
工
作
人
員
來
轉
達

。
連
帶
地
他
也
可
能
有
從
中
私
下
運
作
特
權
，
來
替
自
己
謀
利

的
彈
性
空
間
。

所
以
，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後
，
只
剩
他
的
「
太
虛
流
」
重
要

夥
伴
僧
侶
身
份
、
相
關
佛
教
學
養
（
如
擔
任
善
導
寺
導
師
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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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、
教
務
與
寺
務
的
出
色
經
驗
（
如
在
一
九
五
一
年
，
參
與
主

持
在
善
導
寺
啟
建
的
大
型
「
仁
王
護
國
法
會
」
活
動
）
之
外
，

就
完
全
被
他
困
住
了
。

特
別
是
當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二
月
蒙
古
籍
的
章
嘉
活
佛
（

一
八
九
一-
一
九
五
七
）
，
從
四
川
成
都
匆
促
飛
來
臺
北
之
後

，
大
醒
法
師
在
「
中
國
佛
教
會
」
的
殘
餘
影
響
力
，
就
被
實
際

擔
任
第
一
任
「
理
事
長
」
的
章
嘉
活
佛
所
取
代
了
。
從
此
與
章

嘉
活
佛
加
強
關
係
甚
至
利
用
章
嘉
活
佛
替
自
己
謀
利
，
甚
至
可

能
成
為
李
子
寬
主
要
的
工
作
重
點
對
象
。

換
言
之
，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，
對
他
來
說
，
起
初
只
是
作
為

在
以
僧
侶
為
主
佛
教
組
織
中
，
可
以
實
質
有
助
於
他
拉
幫
結
伙

的
有
力
教
界
人
士
，
以
及
能
提
供
有
用
佛
教
人
力
資
源
，
好
讓

他
運
用
的
「
工
具
」
而
已
。
所
以
，
當
大
醒
法
師
的
高
血
壓
沒

有
嚴
重
到
無
法
正
常
行
動
時
，
他
就
是
被
李
子
寬
役
使
的
「
佛

教
黨
化
權
力
工
具
」
，
否
則
就
是
不
堪
再
多
關
注
的
佛
教
工
具

，
可
以
另
外
找
合
適
者
取
代
他
。

這
樣
可
以
解
釋
，
為
何
他
對
於
大
醒
法
師
的
高
血
壓
病

重
後
的
相
關
治
療
問
題
，
會
根
本
視
若
無
睹
，
宛
如
陌
路
過
客

。
  12
連
大
醒
法
師
過
世
後
的
一
切
善
後
，
他
也
沒
有
接
手
處
理

。
因
為
他
立
刻
找
到
同
為
「
太
虛
流
」
的
著
名
僧
侶
：
演
培
法

師
與
印
順
導
師
兩
者
，
相
繼
從
彼
等
逃
亡
暫
居
地
香
港
來
臺
，

無
縫
接
軌
大
醒
法
師
的
高
血
壓
病
重
後
，
所
留
下
的
教
務
與
寺

務
的
相
關
空
缺
。

但
，
因
演
培
法
師
與
印
順
法
師
相
繼
來
臺
後
，
一
直
到
李

子
寬
死
後
（
一
九
七
三
年
九
月
七
日
）
，
都
活
得
好
好
的
。
所

以
彼
等
與
李
子
寬
之
間
必
然
萌
生
僧
俗
之
爭
的
激
烈
化
，
就
成

為
無
可
避
免
的
惡
性
循
環
。
  13
不
過
，
這
已
不
在
本
文
處
理
範

圍
，
在
此
可
以
省
略
。

（
二
）
從
養
病
、
治
病
到
死
亡
相
關
歷
程

有
關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前
後
數
年
，
從
養
病
、
治
病
到
死
亡

相
關
歷
程
，
有
新
銳
佛
教
史
學
者
楊
書
濠
博
士
，
根
據
大
醒
法

師
來
臺
前
後
數
年
，
刊
載
在
《
海
潮
音
》
上
的
相
關
編
務
記
事

，
所
撰
寫
的
精
彩
論
文
「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雜
誌
的
發
展─

─

以

在
臺
復
刊
後
的
《
海
潮
音
》
月
刊
為
主
（
一
九
四
九-

二○

一

○

）
」
，
讓
我
們
現
在
可
以
從
中
清
楚
地
看
到
：
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第
一
年
，
高
血
壓
轉
趨
嚴
重
的
原
因
有
二

：
一
是
印
刷
所
需
的
紙
張
，
因
物
價
飄
漲
，
所
以
導
致
現
有
週

轉
資
金
不
足
，
無
法
按
期
準
時
出
刊
。
二
是
他
一
人
獨
挑
編
務

大
樑
的
過
度
勞
累
，
導
致
身
體
健
康
難
以
維
持
。
  14 

但
在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前
後
數
年
，
從
養
病
、
治
病
到
死
亡

相
關
歷
程
中
，
不
論
是
在
第
一
次
發
病
後
，
或
是
第
二
次
發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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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所
有
生
病
中
的
照
顧
，
並
非
李
子
寬
或
善
導
寺
派
人
照
料

，
反
而
都
是
全
仰
賴
靠
一
位
原
信
仰
一
貫
道
的
道
親
賈
懷
謙
（

大
醒
法
師
來
臺
在
善
導
寺
當
導
師
，
演
講
佛
法
之
後
，
也
在
場

聽
講
的
賈
懷
謙
，
從
此
放
棄
的
信
仰
，
皈
依
大
醒
法
師
成
為
在

家
居
士
）
所
照
顧
。
  15 

再
者
，
大
醒
法
師
的
第
二
次
致
病
，
也
是
無
可
奈
何
中
的

意
外
。
根
據
佛
光
山
星
雲
法
師
的
親
歷
敘
述
，
即
詳
盡
的
提
到

：
「⋯

⋯

其
實
，
大
醒
法
師
一
生
最
不
喜
歡
做
經
懺
佛
事
，
但

是
在
這
種
因
緣
關
係
之
下
，
他
也
不
得
不
歡
喜
接
受
。
就
把
講

習
會
裡
一
、
二
十
位
大
陸
來
的
青
年
，
一
起
帶
到
觀
音
山
做
了

三
天
法
會
。
聽
說
事
後
經
國
先
生
還
包
了
一
個
大
紅
包
給
大
醒

法
師
，
因
為
在
大
陸
上
做
經
懺
，
一
向
誦
經
以
後
，
都
會
有
嚫

錢
（
紅
包
）
供
養
。
大
醒
法
師
就
和
大
家
說
：
『
這
些
錢
我
們

就
不
必
分
了
，
把
它
做
為
講
習
會
的
基
金
。
』
我
認
為
這
是
很

好
的
事
情
，
但
是
有
人
不
以
為
然
。
不
過
，
這
也
難
怪
，
那
時

候
大
家
都
窮
，
都
沒
有
錢
」
。
  16 

「
大
醒
法
師
非
常
氣
憤
，
很
不
以
為
然
，
認
為
大
家
應
該

要
發
心
，
要
為
了
佛
教
，
所
以
就
集
合
大
家
訓
話
。
他
站
在
講

臺
上
，
手
拿
粉
筆
，
想
要
在
黑
板
上
寫
『
三
皈
依
』
，
當
寫
第

一
個
『
自
』
的
時
候
，
手
就
停
在
那
裡
，
拿
不
下
來
，
中
風
了

。
停
頓
了
很
久
，
大
家
趕
快
趨
前
去
扶
他
時
，
他
就
倒
下
來
了

。
大
醒
法
師
曾
經
跟
我
講
過
，
他
知
道
自
己
會
中
風
，
他
說
：

『
我
身
上
有
一
顆
藥
，
假
如
我
中
風
的
時
候
，
要
趕
快
把
那
一

顆
藥
給
我
吃
下
去
。
』
大
概
就
是
可
以
即
刻
往
生
。
為
什
麼
呢

？
他
也
曾
告
訴
我
：
『
我
一
生
英
雄
，
我
可
不
能
中
風
以
後
做

狗
熊
。
』
」
  17 

「
但
是
那
個
時
候
，
一
群
學
生
誰
敢
拿
那
一
顆
藥
給
他
吃

呢
？
大
家
忙
著
趕
快
把
他
送
去
就
醫
搶
救
。
只
是
後
來
還
是
嚴

重
到
不
能
講
話
，
甚
至
癱
瘓
，
呈
現
半
植
物
人
的
狀
態
，
從
此

以
後
就
靠
著
他
的
在
家
弟
子
賈
懷
謙
照
顧
」
。
  18 

「
這
一
位
賈
居
士
真
是
菩
薩
，
比
兒
女
都
孝
順
，
侍
候
大

醒
法
師
一
、
二
年
有
餘
，
直
到
往
生
。
大
醒
法
師
圓
寂
時
，
才

只
有
五
十
三
歲
」
。
  19 

反
之
，
邀
請
他
來
臺
灣
當
善
導
寺
導
師
之
一
的
李
子
寬
，

當
大
醒
法
師
的
高
血
壓
沒
有
嚴
重
到
無
法
正
常
行
動
時
，
他
對

於
大
醒
法
師
的
高
血
壓
病
重
後
的
相
關
治
療
問
題
，
會
根
本
視

若
無
睹
，
宛
如
陌
路
過
客
。
  20 

當
時
，
大
醒
法
師
被
住
院
治
療
的
「
臺
北
鐵
路
醫
院
」
，

認
為
已
難
以
改
善
病
情
，
而
將
其
強
迫
出
院
時
，
大
醒
法
師
回

到
善
導
寺
的
情
況
，
是
在
無
法
自
理
尿
屎
的
髒
臭
狀
況
下
，
被

寺
方
草
草
安
置
的
。

若
非
工
友
老
杜
、
賈
懷
謙
居
士
負
責
，
或
雇
人
照
料
，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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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皈
依
大
醒
法
師
的
女
居
士
捐
款
協
助
開
銷
，
否
則
很
難
想
像

那
是
怎
樣
既
悲
慘
又
無
助
的
生
命
末
期
煉
獄
？

所
以
大
醒
法
師
的
死
，
除
少
數
教
界
人
士
與
學
員
或
信
徒

，
略
有
照
應
之
外
，
沒
有
任
何
他
作
為
教
界
改
革
健
將
與
佛
學

院
教
育
最
具
經
驗
者
的
應
有
尊
嚴
。          (

未
完
待
續)

註
釋
:

 1.�
編
註
：
本
文
為
作
者
個
人
研
究
論
述
與
見
解
，
不
代
表
本
社
立

場
。

 2.�
印
順
，
「
行
狀
」
，
收
在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編
輯
委
員
會
編
，
大

醒
法
師
著
，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》
，
序
文
。

 3.�
印
順
，
「
行
狀
」
，
收
在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編
輯
委
員
會
編
，
大

醒
法
師
著
，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》
，
序
文
。

 4.�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5.�
見
楊
書
濠
，
「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雜
誌
的
發
展─

─

以
在
臺
復
刊

後
的
《
海
潮
音
》
月
刊
為
主
（
一
九
四
九-

二○

一○

）
」
，

《
佛
教
圖
書
館
館
刊
》
，
第
五
十
五
期
（
一○
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
。
 6.�
見
幻
生
，
「
從
認
識
大
醒
法
師
說
起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《
內

明
》
六
十
九
期
，
頁
二
十
二-

二
十
四
。

 7.�
按
：
「
徐
蚌
會
戰
」
（
中
共
稱
「
淮
海
戰
役
」
）
，
是
第
二

次
國
共
內
戰
中
的
「
三
大
戰
役
」
之
一
，
由
中
國
人
民
解
放

軍
進
攻
中
華
民
國
國
軍
徐
州
剿
匪
總
司
令
部
防
區
。
時
間
從
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開
始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十
日
結
束

。
根
據
維
基
百
科
的
資
料
。
此
一
戰
役
歷
時
六
十
五
天
，
解
放

軍
殲
滅
國
軍
五
個
兵
團
和
一
個
綏
靖
區
部
隊
，
計
二
十
二
個
軍

五
十
六
個
師
，
共
五
十
五
萬
五
千
人
（
其
中
俘
虜
三
十
二
萬

餘
人
，
斃
傷
十
七
萬
餘
人
，
投
降
三
萬
五
千
餘
人
，
改
編
二

萬
八
千
人
；
國
軍
將
領
被
俘
一
二
四
人
，
陣
亡
六
人
，
投
降

二
十
二
人
，
叛
變
八
人
。
被
消
滅
國
軍
統
計
中
還
不
包
括
潰
散

和
逃
亡
人
數
）
，
此
外
還
擊
退
由
蚌
埠
方
面
屢
次
北
援
之
第

六
、
八
兩
個
兵
團
。
國
軍
方
面
，
由
徐
州
剿
匪
總
司
令
部
總
司

令
劉
峙
及
副
總
司
令
杜
聿
明
指
揮
，
造
成
解
放
軍
傷
亡
十
三
萬

四
千
人
。
此
戰
役
被
中
國
國
民
黨
及
中
華
民
國
方
面
稱
為
「
徐

蚌
會
戰
」
（
徐
州
、
蚌
埠
）
，
中
國
共
產
黨
及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
國
方
面
稱
為
「
淮
海
戰
役
」
（
淮
陰
、
海
州
）
。
見
維
基
百
科

，
自
由
的
百
科
全
書–

W
ikipedia zh.w

ikipedia.org › zh-tw

，

「
徐
蚌
會
戰
」
條
目
。

 8.�
渡
江
戰
役
又
稱
京
滬
杭
戰
役
，
是
第
二
次
國
共
內
戰
末
期
，
中

國
共
產
黨
領
導
中
國
人
民
解
放
軍
為
攻
下
當
時
中
國
經
濟
最
為

繁
榮
、
人
口
最
為
稠
密
的
長
江
中
下
游
地
區
，
於
一
九
四
九
年
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至
六
月
二
日
期
間
，
強
渡
長
江
，
向
中
華
民
國

國
軍
發
起
大
規
模
戰
略
進
攻
的
戰
役
。
最
終
，
解
放
軍
佔
領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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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民
國
首
都
南
京
、
全
國
經
濟
中
心
上
海
，
及
杭
州
、
武
漢
等

大
城
市
，
並
快
速
向
南
方
推
進
。
見
維
基
百
科
，
自
由
的
百
科

全
書–

W
ikipedia zh.w

ikipedia.org › zh-tw

，
「
渡
江
戰
役
」

條
目
。

 9.�
本
節
主
要
的
參
考
資
料
是
：
陳
雯
宜
，
〈
試
論
佛
教
居
士
李

子
寬
進
入
中
國
佛
教
會
領
導
圈
之
因
〉
，
《
中
正
歷
史
學
刊

》
，
十
六
期
（
嘉
義
，
二○

一
三
）
，
頁
八
十
七-

一○

七
。

吳
國
展
，
「
李
子
寬
與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（
一
九
四
五-

一
九
七
二
）
」
（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歷
史
研
究
所
在
職
班
碩
士
論

文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）
。
印
順
，
《
平
凡
的
一
生
（
重
訂
本
）

》
（
新
竹
縣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新
版
一
刷
）

。
演
培
，
《
一
個
凡
愚
僧
的
自
白
》
（
臺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九
年
）
。
賈
懷
謙
，
「
從
得
病
到
圓
寂
」
，
沈
九
成

主
編
，
《
內
明
》
（
香
港
新
界
：
第
六
十
九
期
一
九
七
六
年

十
二
月
）
。
李
子
寬
，
《
百
年
一
夢
記
》
（
臺
北
：
手
稿
本
，

一
九
七○

年
）
。
朱
鏡
宙
，
《
夢
痕
記
》
（
臺
北
縣
：
文
海
出
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）
。
于
凌
波
，
「
近
代
佛
教
大
護
法
李
子

寬
」
，
《
近
代
佛
門
人
物
誌
（
二
）
》
（
臺
北
：
慧
炬
出
版
社
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）
。
于
凌
波
，
「
把
《
海
潮
音
》
遷
至
臺
灣
的

釋
大
醒
（
一
八
九
九-

一
九
五
二
）
」
，
《
中
國
近
代
佛
門
人

物
誌
（
三
）
》
（
臺
北
：
慧
炬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）
。

 10.�
慈
怡
主
編
，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（
高
雄
：
佛
光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九
年
）
，
頁
二
九
五
七
。

 11.�
根
據
近
人
的
研
究
：
民
國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二
六
）
蔣
中
正
率
軍

北
伐
，
任
蔣
作
賓
為
湖
北
招
討
使
，
李
子
寬
為
政
治
部
主
任
。

李
氏
成
功
招
降
守
將
劉
佐
龍
，
收
復
武
漢
，
並
任
湖
北
省
財
務

委
員
會
秘
書
長
。
民
國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二
七
）
後
又
受
蔣
之
命

，
擔
任
福
建
省
財
政
廳
廳
長
。
某
日
閑
遊
福
州
鼓
山
湧
泉
寺
，

巧
遇
太
虛
大
師
，
太
虛
大
師
為
保
護
寺
廟
免
遭
共
產
黨
毀
壞
而

向
李
氏
請
命
，
李
氏
亦
請
福
建
省
軍
政
當
局
出
示
保
護
全
省
寺

廟
，
此
為
李
子
寬
首
次
順
太
虛
大
師
意
旨
行
事
。
見
吳
國
展
，

《
李
子
寬
與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（
一
九
四
五-

一
九
七
三

）
》
（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歷
史
研
究
所
在
職
班
碩
士
論
文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）
，
頁
二
十
三
。
至
於
李
子
寬
與
大
醒
的
結
識
，
則
是

因
當
時
大
醒
任
教
「
閩
南
佛
學
院
」
，
並
擔
任
南
普
陀
寺
的
「

監
院
」
之
後
。
而
當
時
，
李
子
寬
又
因
正
擔
任
：
福
建
省
財
政

廳
廳
長
、
財
政
部
禁
煙
處
長
、
淮
北
鹽
運
副
使
三
項
要
職
，
責

任
重
大
，
又
怕
有
閃
失
，
所
以
前
往
南
普
陀
寺
請
教
大
醒
如
何

妥
善
處
理
？
大
醒
提
供
他
一
些
建
議
。
於
是
兩
人
開
始
有
交
往
。

 12.�
見
幻
生
，
「
從
認
識
大
醒
法
師
說
起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《
內

明
》
六
十
九
期
，
頁
二
十
二-

二
十
三
。

 13.�
見
印
順
，
《
平
凡
的
一
生
（
重
訂
本
）
》
（
新
竹
縣
：
正
聞
出
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新
版
一
刷
）
。
演
培
，
《
一
個
凡
愚
僧

的
自
白
》
（
臺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）
。



10第103卷第1期

 14.�
楊
書
濠
在
「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雜
誌
的
發
展─

─

以
在
臺
復
刊
後

的
《
海
潮
音
》
月
刊
為
主
（
一
九
四
九-

二○

一○

）
」
，
《

佛
教
圖
書
館
館
刊
》
，
第
五
十
五
期
（
一○
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一

文
，
提
到
：
「
海
刊
從
第
三
十
卷
（
一
九
四
九
）
第
五
期
起
，

即
遷
移
臺
灣
印
刷
出
版
，
發
行
部
方
面
的
事
務
與
編
輯
部
事
務

，
在
同
一
處
辦
公
，
完
全
由
大
醒
法
師
負
責
。
然
而
在
匆
忙
倉

促
間
遷
臺
，
發
行
物
件
除
了
訂
戶
名
冊
外
，
費
用
、
物
資
（
先

前
在
上
海
購
買
的
白
報
紙
）
等
均
來
不
及
攜
帶
，
來
臺
後
就
面

臨
無
法
發
行
出
刊
的
窘
境
。

「
為
了
維
持
海
刊
在
臺
的
發
行
，
大
醒
法
師
向
孫
張
清
揚
居
士

商
借
了
舊
臺
幣
一
千
一
百
萬
元
，
作
為
維
持
海
刊
發
行
的
基
金

，
此
項
借
款
費
用
，
後
來
得
到
了
空
居
士
捐
五
百
萬
、
侯
慧
玉

居
士
捐
一
百
萬
、
李
慈
蓮
居
士
捐
二
百
萬
，
以
及
許
多
善
信
知

識
的
代
募
或
自
捐
才
得
以
還
清
。
有
了
此
筆
基
金
的
支
持
，
海

刊
才
可
以
繼
續
在
臺
延
續
慧
命
。
」

「
至
於
此
筆
基
金
在
海
刊
發
行
業
務
上
的
運
用
，
大
醒
法
師
在

找
定
印
刷
所
後
，
會
先
給
付
印
刷
費
若
干
，
再
以
此
基
金
充
作

預
付
款
項
，
與
印
刷
所
簽
訂
印
刷
契
約
；
印
刷
所
在
代
印
海
刊

的
期
間
，
能
夠
拿
到
此
筆
基
金
的
利
息
，
充
當
不
足
額
的
印
刷

費
用
，
契
約
到
期
後
，
印
刷
所
再
退
還
此
筆
基
金
。
」

「
以
此
克
難
的
發
行
方
法
，
海
刊
與
印
刷
所
簽
訂
了
八
期
的
合

約
，
順
利
完
成
第
三
十
卷
（
一
九
四
九
）
在
臺
的
印
製
與
發
行
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五○

）
，
政
府
發
行
新
臺
幣
，
舊
臺

幣
被
以
四
萬
元
兌
換
一
元
新
臺
幣
，
海
刊
以
新
臺
幣
二
千
五
百

元
作
為
預
付
金
，
與
印
刷
所
簽
訂
了
四
期
的
印
製
契
約
，
完
成

第
三
十
一
卷
（
一
九
五○

）
的
發
行
出
版
工
作
。
本
年
度
的
發

行
出
版
工
作
讓
大
醒
法
師
心
力
交
瘁
，
挫
折
感
甚
深
，
發
行
經

費
的
短
缺
與
印
製
費
用
的
高
漲
當
然
是
其
困
擾
的
一
個
因
素
，

在
第
三
十
一
卷
第
一
期
時
即
有
提
到
：
『
臺
灣
的
印
刷
費
特
別

高
，
現
在
的
印
費
較
八
個
月
以
前
，
增
加
到
十
倍
以
上
。
』
」

「
也
因
此
深
具
編
輯
經
驗
的
大
醒
法
師
不
禁
特
別
感
嘆
：
『
從

三
十
七
年
二
十
九
卷
編
本
刊
起
，
我
才
開
始
覺
得
，
我
的
能
力

─
─

什
麼
都
不
夠
』
！
『
十
五
六
年
前
，
我
的
膽
子
很
大
，
自

信
力
強
，
認
為
我
主
編
一
個
雜
誌
，
這
點
力
量
還
能
勝
任
，
…

…
誰
知
到
了
十
五
年
以
後
的
前
年
，
再
來
主
編
本
刊
時
，
才
深

知
慚
愧
，
覺
得
我
雖
具
有
佛
教
服
務
的
一
顆
熱
騰
騰
的
願
心
，

但
檢
討
自
己
的
力
量
實
在
什
麼
都
不
夠
』
！
」

「
海
刊
自
第
三
十
二
卷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起
，
原
為
月
刊
發
行
改

為
季
刊
，
表
面
上
是
為
了
響
應
政
府
反
共
抗
俄
『
戰
時
節
約
紙

張
』
的
政
策
，
縮
短
了
編
輯
的
篇
幅
；
實
際
上
，
主
因
還
是
經

費
的
考
量
，
為
了
保
持
發
行
基
金
，
以
及
避
免
再
勞
動
道
友

們
募
緣
，
因
此
海
刊
與
印
刷
所
簽
定
印
製
四
期
契
約
，
改
為

季
刊
發
行
，
預
定
發
行
時
間
為
一
年
。
然
而
第
三
十
三
卷
（

一
九
五
二
）
仍
然
維
持
季
刊
的
型
態
發
行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與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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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的
健
康
有
關
，
由
於
大
醒
法
師
高
血
壓
疾
病
纏
身
，
至
民
國

四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五
二
）
時
，
已
累
到
臥
病
在
床
，
再
也
無
法

進
行
繁
重
的
編
輯
工
作
，
在
接
續
主
任
編
輯
人
選
未
能
確
定
前

，
海
刊
只
能
維
持
季
刊
的
方
式
發
行
」
。

 15.�
見
賈
懷
謙
，
「
從
得
病
到
圓
寂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《
內
明
》

，
香
港
新
界
：
第
六
十
九
期
，
三
十-

三
十
四
頁
。
以
及
同
期

，
印
海
，
「
大
醒
法
師
示
寂
的
前
後
寫
實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
《
內
明
》
，
頁
二
十
九-
三
十
之
文
。

 16.�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17.�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18.�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19.�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20.�
賈
懷
謙
，
「
從
得
病
到
圓
寂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《
內
明
》
，

頁
三
十-

三
十
四
。

福
智
佛
教
基
金
會
於
北
車
舉
辦
音
樂
會
為
無
家
者
送
暖

財
團
法
人
台
北
市
福
智
佛
教
基
金
會
與
時
大
音
樂
合
作

，
於
一
月
七
日
晚
間
，
在
臺
北
車
站
南
二
門
前
廣
場
舉
辦
「

心
光
讚
頌
寒
冬
送
暖
心
靈
饗
宴
」
，
由
一
群
視
障
音
樂
表
演

者
，
透
由
樂
器
演
奏
、
獨
唱
、
合
唱
等
表
演
形
式
，
傳
送
祝

福
予
同
為
社
會
弱
勢
的
無
家
者
。

此
次
的
視
障
音
樂
表
演
者
，
是
基
金
會
「
心
光
廣
論
班

」
的
成
員
，
於
班
中
學
習
《
菩
提
道
次
第
廣
論
》
「
心
光
」

意
指
雖
然
眼
睛
看
不
到
，
但
是
內
心
是
可
以
得
到
光
明
的
，

期
望
透
過
心
光
讚
頌
音
樂
饗
宴
的
演
繹
，
撫
慰
無
家
者
的
心

靈
。

臺
北
市
社
會
局
局
長
周
榆
修
肯
定
視
障
朋
友
突
破
自
身
限
制

關
懷
他
人
的
善
行
之
舉
，
到
場
致
詞
時
有
感
於
臺
灣
近
日
的
疫
情

發
展
，
特
別
關
心
無
家
者
的
防
疫
問
題
，
也
向
福
智
佛
教
基
金
會

表
達
感
謝
之
意
。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胡
克
勤
特
別
說
明
這
群
視
障
朋

友
是
從
內
心
綻
放
光
明
，
邀
請
大
家
也
用
心
感
受
。
活
動
現
場
邀

請
約
兩
百
位
長
期
在
臺
北
車
站
週
圍
生
活
的
無
家
者
參
與
，
福
智

義
工
也
以
中
正
社
福
中
心
為
平
台
，
協
助
發
送
各
界
的
愛
心
物
資

：
暖
暖
包
、
口
罩
、
八
寶
粥
、
花
生
湯
、
便
利
商
店
商
品
券
等
。

福
智
佛
教
基
金
會
盼
能
在
寒
冬
的
夜
裡
，
安
撫
無
家
者
的
心
靈
，

也
為
社
會
角
落
注
入
溫
暖
的
正
面
力
量
。


